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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宪法就是搞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世界各国宪法》的面世，是一件值得中国宪法学界骄傲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值得国

际宪法学界自豪的事情。作为译校者之一，我坚信它将对我国宪法事业的全面推进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说《世界各国宪法》出版意义重大，首先要谈谈我们如何面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毛

泽东曾经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
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很明显，毛泽东在上面论述中并没有否

定“宪法”这种治国形式，并且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宪政”方面的历史功绩。目前呈现的 193个
国家的宪法，基本上都是成文宪法的文本，虽然形式多样，制度差异较大，但是其中都蕴涵了现

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包括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和宪政等等支撑人类文明朝着有序化方向发展

的善性价值。这些林林总总的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不仅可以作为宪法学研究的参照，而且可以作

为宪法实施乃至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行宪活动的参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
草就建立在对中外宪法文本的参照和学习基础上的。重视他国宪法文本的经验对于完善本国的宪

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从其他国家宪法文本中能学到什么呢?这涉及到对宪法的态度问题。搞宪法是不是一件
严肃认真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早就有英明论断。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

确指出:“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
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

的条文。(这)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就是
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正确理解毛泽东上述讲话

精神，从科学意义上来搞宪法，不对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宪法文本，特别是当代所有主权国家的立

宪状况有一个全面科学的整体性把握，就不可能发现宪法中的科学内涵。所以说，《世界各国宪

法》的面世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是我国宪法学界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  
  《世界各国宪法》的出版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应该有效利用《世界各国宪法》的研究成果，

推进我国宪法实施工作，提升宪法学研究水平。 
  可以立足于目前的出版成果，选择与我国宪法实施密切相关的主题，进行宪法文本的比较分

析，从中找出一般性规律，供实践部门参考。我们不会简单地照抄照搬所谓的“普适性”的真理，

但是为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所肯定和大多数国家宪法实践所确认的宪法价值和宪法制度，其中必然

包含了反映人类法治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带有共性的东西，对这些共有财富的忽视是不理性和

可惜的。  
  要充分利用翻译成果，重新建立我国比较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体系，引进新的概念、范畴、体

系，通过数量分析、价值评估等研究手段，将比较宪法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同

时逐步开展对世界宪法史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丰富宪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为我国宪法学学科体

系的科学化奠定较为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 


